合肥市第四中学食堂油水分离器项目采购询价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加强监督管理，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和诚实信用原则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规章规范，合肥市第四中学就 “合肥市第四中学食堂油水分离器项目”项目，拟采用公开挂网询价方式，面向具备徽采云供货能力的供应商单位开展询价工作。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合肥市第四中学食堂油水分离器项目
2.项目地点：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新区宁波路 224 号
3.项目单位：合肥市第四中学
二、对供应商的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享有单独关境地位的地区）注册，经年检合格，所投服务在其经营范围内，并有能力按本次采购询价文件要求按时、按质、按量提供货物及服务的单位。
3.报价人若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若中标则成交结果无效：
（1）报价人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报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报价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报价人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报价人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4.供应商若有下款第（1）至（6）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结果无效，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投标人刑事责任，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包含各种经济损失在内：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或提供材料内容有误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3）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6）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5.供应商参加本次询价活动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否则，若中标成交，则结果无效且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具有提供对公账户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能力；
所有设计文件的原文件呈交采购人存档，若涉及版权，则所有版权归采购人所有。
三、确定成交供应商的原则和数量
询价小组从质量品质和服务能力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商中，按照有效最低报价确定成交供应商。若有3家及以上满足采购询价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则由询价小组投票选择成交供应商。投标人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价格或降低货物品质或变相拒绝供货等。
四、采购要求及说明
1.为保证采购的设备符合采购规格要求，供应商需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供货；标准配置油水分离器一套，具体配置清单及规格型号如下：
设备总流量20m³/h；扬程20m配利欧污水提升要元器件，可编程PLC控制，液晶显示屏实时显示管口，进出水口法兰连接，8号镀锌槽钢底座，排污泵耦合装。尺寸：L*W*H=2876*1500*1790mm L1=1540mm L2设备专用泵50WQ15-20-2.2T型号2台，单泵流量5m/h;扬程20m低流量单泵启动，高流量双泵同启，控制柜*1台(主运行状态)，带全自动螺旋除渣机，油脂观察镜1个，集油桶1个，集渣桶1个；采用不锈钢快装球形止回阀，带出水汇总安装，电缆液位浮球2个，设备箱体材质SUS304表面油磨拉丝处理，厚度2.0mm；油脂分离箱和污水提升箱可拆卸组600mm W1=950mm；进水口DN100；出水口DN65；透气DN50；排污DN50等，设备包含但不限于以上配置明细。
2.严禁成交供应商因成本、利润等原因选择性供货，未提供采购人所采购的符合规格要求的，则视为因未能完成供货而无法验收付款。
3.送货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及时将设备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设备到场后经初验合格后方可安装，在7日历天内完成。
（2）发送设备的包装应满足完整无损的要求，保证安全完整到校。在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及验收前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风险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3）提供该设备的总清单和单价，且与询价单保持一致，否则无法完成支付。
（4）成交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本地化服务能力，根据采购人需求及时派人到校处理拆包清点、验收交接、退货补发、结账等事务。
（5）送货交接、退货补发等环节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5.合同与验收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接到中标通知且公示无异议后，须及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不低于询价规格要求，否则签订合同无效；
（2）设备安装完成运转无误后，方可验收，验收时采购人不少于2人现场核验，核实无误后签字验收。
（3）合同、验收单均一式三份，一份交由总务处存档，一份办理转账支付使用，一份由供应商自行留存。
五、付款要求
双方签订合同（或徽采云使用在线电子合同）后，设备安装完成运转无误后，经双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办理结款。验收双方（采购人验收不少于2人）签字作为付款附件。
六、报价须知
1.报价方式及限价金额：询价；最高限价4万元；
[bookmark: _GoBack]2.报价时间：2026 年 4月28日下午 17:00 前提供报价，逾期视为放弃（节假日、周末正常值班）；
3.评定方法：最低价法；
4.地点：合肥四中总务处；
5.咨询联系人：吴老师 0551-62899578。
七、报价人复函内容
1.营业执照；
2.供应资质要求：供应商应拥有徽采云供货资质及实际供货能力
3.响应本次询价报价单；（报价为一次性闭口价，包含设备、税
费、运输、安装、调试、质保、售后等所有费用；（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4.服务承诺书；（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5.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注意：所提供材料需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如为授权代表签字，请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委托书原件，格式自拟）。
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合肥市第四中学所有。
合肥市第四中学
2026年4月24日

